




（ 一）本公司将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上海分公司签订委托代

理债券兑付、 兑息协议，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上海分公司进行

债券兑付、 兑息。 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 兑息资金划

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则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 兑息服

务， 后续兑付、 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 相关实施事宜

以本公司的公告为准。公司将在本期分期偿还本金日2个交易日

前将本期债券的分期偿还本金足额划付至中国证券登记结算上

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

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分期偿还本金划付给相应的兑付机构（证券公

司或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 ，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

取分期偿还本金。

四、 相关机构及联系方式

l、发行人：通化市丰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地址：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新桥路223号

联系人：王雯冰

联系电话：17604350666

2、主承销商：恒泰长财证券有限贵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金融街通泰大厦C座506

联系人：吴大鹏
联系电话：010-56673708

3、 托 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 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南路 188 号 14 楼

联系人：戴越

联系电话： 021-68606298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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